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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臺北市藝文推廣處  函
地址：臺北市八德路3段25號
承辦人：葉千足
電話：25775931#349
電子信箱：tm-selena@mail.taipei.
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年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北市藝文推廣字第109600062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本處110年上半年展覽場地延長申請簡章  
　　　(109021000013_8676068_10960006291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處「110年上半年展覽場地延長申請簡章」一份，

　　　惠請貴校轉知所屬美術領域專家學者及社團學生踴躍參加
　　　或推薦展出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
  一、本處為推展各項藝文工作，落實場地管理，鼓勵具有潛力
　　　之藝術家創作及展出及欣賞水準，爰辦理旨揭展覽場地申

　　　請，歡迎專家學者及社團學生提出申請。
  二、本案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09年3月20日止，相關規定詳如
　　　附件，另可參照本處網站（http://www.tapo.gov.taipei
　　　/最新消息）。

  三、本處110年上半年展覽場地檔期申請相關資訊，請洽詢本
　　　處藝文推廣課葉小姐或陳小姐，聯絡電話：(02)2577-593

　　　1分機349或344。

正本：公私立大專院校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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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臺北市藝文推廣處檢送「110年上半年展覽場地延長申請簡章」，惠請轉知相關社
團周知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組長：

0210
1545

學務長：

0210
1550

0211
0852

0211
0852


